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阿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

基本维持不变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８００

万元 约

－１５００

万元

－３４１６．５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６８

元 约

－０．０５０３

元

－０．１１４５

元

修正前的业绩预

告披露情况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

２０１０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的业绩变动情况：公司自年初以来，就持续采

取了提升市场营销水平、全力改善合同质量、严控各项成本费用等各项措施，稳步推进了生产

经营各项工作。 由此产生的各种积极因素不断累加，使三季度的生产经营状况得以大幅改

善，同比实现大幅减亏。 本年

７－９

月预计实现净利润

－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实现净利润

－

１８２４．９８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修正后的预告净利润比修正前的预告净利润增亏

７００

万元， 主要是

２０１０

年中

期报告披露的本期业绩预告中，预计本年三季度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收益未能在本报告期内最

终实现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各位股东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

０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万元）

约

６０

，

６００ ２２

，

５８３．４１

约增长

１６８．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

约

１．０７ ０．４０

约增长

１６７．５０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万元）

约

２８

，

６８９．２５ １３

，

７９９．１１

约增长

１０７．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

约

０．５１ ０．２４

约增长

１１２．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相关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预期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商用车市场需求的稳定

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初步核算的数据，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在确保公司全体董事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公司

９

名董事在规定时间

内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如下决议：

１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择机处置公司所持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根据市场情况在合理价位

区间酌情出售。 公司董事会承诺：在出售北新路桥股票过程中，董事会将严格遵守证监会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本次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会期及召开方式

１

、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１

：

００

。

２

、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阳光花苑

Ａ

座

５

楼公司会议室。

３

、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的主要议程

１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择机处置公司所持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三、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

３

、凡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

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理出席及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四、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登记办法

１

、流通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流通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股东账户、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现场登记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１

：

００

—

１８

：

００

时；

２

、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阳光花苑

Ａ

座

５

楼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处；

３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

１７

号阳光花苑

Ａ

座

５

楼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２

；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

）

８８５２９７２

、

８８５２１１０

；

传 真：（

０９９１

）

６５５０１０７

；

会务常设联系人：成 屹、郭媛。

六、其他事项：会议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九日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代表（本公司）出席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委托单位）：

委托人证券帐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择机处置公司所持新疆北

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２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丁建生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 公司

５

名监事收悉全套会议资料，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法定

人数。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成立烟台万华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销售模式，经研究决定设立烟台万华销售有限公司（拟定名，最终以工商登

记为准）统一负责公司销售业务。 该公司主要负责烟台万华产品销售业务，并可兼营法律所

不禁止的其他业务，计划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廖增太先生担任

董事长，由霍澎涛先生担任总经理。

二、审议通过《关于再次收购宁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临

２０１０－１３

号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收购宁

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９

证券简称：烟台万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３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再次收购宁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万华”）决定再次收购宁波东港电化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港电化”）

２

，

４５９

万股股权，占东港电化总股本的

１５．３６８７５％

，收购价

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对东港电化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

估价值为基础协商作价

１４

，

７０４．８２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烟台万华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国

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国际”）将合计持有东港电化

８

，

０５９

万股股权，占东港电

化总股权的

５０．３６８７５％

。 其中，烟台万华持有

４

，

０５９

万股，占东港电化总股权的

２５．３６８７５％

；

万华国际持有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东港电化总股权的

２５％

。

本次股权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行为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原料供应的控制，完善公司产业链，满足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公

司出资

１４

，

７０４．８２

万元收购东港电化自然人股东

２

，

４５９

万股股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３６８７５％

。 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东港电化

２５．３６８７５％

股权，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万

华国际持有东港电化

２５％

股权。本公司直接与间接持有东港电化合计

８

，

０５９

万股股权，占东

港电化总股权的

５０．３６８７５％

。

本次收购行为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收购宁波

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价格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为基础协商达成

一致，定价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是该转让股份的合法持有者，具有完全的法律能力、权利及职权完成该股份的

转让。

交易对方信息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方福良 男 中国 宁波市江东区朱雀新村

３８

栋

方卫星 男 中国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崇文街

黄益民 男 中国 宁波市海曙区龙湾新村

４３

号

包科华 男 中国 宁波市海曙区尹江新村

６９

栋

陈武宁 男 中国 宁波市江北区文汇新村

７

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东港电化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由宁波电化厂改制成立。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注册资

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股东构成如下：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

，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

；

万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００％

；

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００％

；

中信大榭开发公司持股

２

，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００％

；

方福良持股

１

，

２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７５％

；

方卫星持股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黄益民持股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５％

；

包科华持股

７０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４％

；

陈武宁持股

２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２５％

；

翁心建持股

４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７５％

黄少达持股

７０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４％

；

东港电化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烧碱、液氯、盐酸等化工产品。注册地点：宁波市大榭开发

区东港北路

１

号。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 日，东港电化总资产

６５

，

５４０．８２

万元，总负债

３０

，

２８６．７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５

，

２５４．１２

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所交易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为本次股权转让进行评估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该

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为本次评估出具了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６３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在对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情况进行分析后，

确定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资产评估的最终结果。主要理由为：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东

港电化拟股权转让定价作参考， 企业价值通常不是基于重新购建该等资产所花费的成本而

是基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公允反映本次评估目的下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故取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１

）溢余资产价值：

３

，

５９２．４０

万元；其中（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

货币资金

６３５．６０ ６３５．６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５０．００ ４１１．９１ －３８．０９

房屋（宿舍）

９０．０７ １８６．５１ ９６．４４

设备

３８３．０２ １５５．４５ －２２７．５７

土地

９３５．３１ ２

，

２０２．９３ １

，

２６７．６２

２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１１７

，

２４２．１５

万元

３

）企业付息债务价值

２５

，

０６２．４５

万元

３

）股东权益价值（净资产）：

１

）

＋２

）

－３

）

＝９５

，

７７２．１０

？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公司与东港电化其它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１

） 方福良等自然人股东依据协议约定将其所持东港电化合计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权中的

３

，

７９４

万股股权（占丑方总注册资本的

２３．６１８７５％

）转让给烟台万华和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其中：方福良、方卫星、黄益民、包科华、陈武宁合计转让

２

，

４５９

万股股权给烟台万

华，占东港电化注册资本的

１５．３６８７５％

；包科华、黄少达、翁心建合计转让

１

，

３３５

万股股权给

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东港电化注册资本的

８．３４３７５％

；

２

）烟台万华、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同意受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

３

）除烟台万华、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外，东港电化其余股东均声明放弃该转让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４

）股份转让后，东港电化股权比例情况为：

本次股份转让后，东港电化股权比例情况一览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元） 持股比例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５９ ２５．３６８７５％

万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２５％

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５

，

３３５ ３３．３４３７５％

中信大榭开发公司

２

，

４００ １５％

陈武宁

１５６ ０．９７５％

黄少达

５０ ０．３１２５％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协议中约定：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参照经具有国家规定资格之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东港电化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 对本次转让股权协商作价

５．９８

元

／

股

（包括全部税费），且该价格为包干价，包含了对应股权应享有的东港电化全部权益、利益、主

张及依法应享有的其它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未

来收益等；

本次股权收购参照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基准日东港电化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收益法评

估净资产价值

９５

，

７７２．１０

万元。 根据交易资产的情况，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涉及的股权全部为自然人股，须依法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本次收购不属于

关联交易。烟台万华收购资金的支付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全部资金的筹措与支付由烟台万华

依法办理。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东港电化所产氯气主要供烟台万华的子公司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

ＭＤＩ

装置消耗，

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除全部使用东港电化生产的氯气外，还需外购一部分氯气。本次股

权收购完成后，烟台万华进一步巩固了氯碱原料的供应，有利于公司完善宁波万华工业园区

的产业链，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体化装置。 此外，公司未来在宁波大榭万华工业园区的

生产能力将大幅提升，再次收购东港电化股权也将有利于公司战略的稳步推进，协同发展。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烟台万华及全资子公司万华国际将合计持有东港电化

５０．３６８７５％

的股权，达到了对东港电化的控制。收购完成后，东港电化将作为烟台万华的控股

子公司纳入烟台万华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４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报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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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材料已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

及专人送达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及监事。公司董事应参加表决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9

人，

公司

3

名监事参阅了相关议案材料。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办理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贷

款金额

5

亿元，贷款期限

10

年，贷款年利率为

6.534%

。 公司将以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立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信达大厦及广州建和中心项目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由上海

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信达银泰对上海宝山银泰增资的议案》。

上海宝山信达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宝山银泰

"

）是上海信达银泰置业

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信达银泰

"

）的全资子公司。 为促进上海宝山银

泰项目开发工作，同意上海信达银泰向上海宝山银泰增资

5000

万元。增资后上海宝山银泰

注册资本金为

1.5

亿元，仍为上海信达银泰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38

项出租型物业的议案》。

2008

年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达投资

"

）以其所持

11

家房地产公司股权资产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就未能注入公司的

38

项出租型物业（以下简称

"38

项物业

"

）作

出如下承诺：

"

我公司所持有的用于出租的经营性物业，目前由于产权原因不宜进入

ST

天

桥，在条件成熟后可由

ST

天桥收购。

"

近日，公司收到信达投资就其持有的

38

项物业处置事项的征询意见。

38

项物业普遍存在产权瑕疵，完成过户存在极大困难。 已经完善产权手续并处置的有

4

项物业，其净租金收益率均为负值，低于公司目前持有物业的收益率水平，不适合上市公

司收购。 信达投资均已通过公开市场完成处置。 另外

34

项物业普遍存在产权瑕疵问题，体

量大小不一，分布区域广而散，管理成本较高，管理难度较大，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条件，公

司拟不收购该部分物业。

此议案将提交公司第四十九次（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第四十九次（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

9

：

00

召开第四十九次（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

C

座

15

层，审议

议案为：

《关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38

项出租型物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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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四十九次（

2010

年第

1

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

：

00

●

召集人：董事会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5

层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2010

年

9

月

29

日，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第四十九次（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定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5

层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该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38

项出租型物业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

2010

年

10

月

2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

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凡是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持下列证件办理电话或现场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持

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

东若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若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样式附后）。

（二）登记时间：

2010

年

10

月

22

日

8:30-11:30

及

13:00-17:00

。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6

层。

（四）联系人：刘瑜、赵旭光。

（五）联系电话：

010-82190959

。

（六）传真：

010-82190958

。

（七）股东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十九次（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代码：

委托日期：

是否能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

□

是

□

否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0-027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以电子

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翟美卿女士主持现场会议，公司

7

名董事全部

参与表决，部分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审议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为补充流动资金需要，公司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申请贷款，贷款

金额为

3.2

亿元，贷款利率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其中

1.5

亿元贷款期限为

4

年，

1.7

亿元贷款期限为

3

年。 该笔贷款用全资子公司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自有物业提

供抵押担保，并由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 授权相关人员在本次董事会决策的范围内组织

所涉合同的签署工作。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公司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决定聘任刘辂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分管商业营销中心和物业管理中心，任期从

2010

年

9

月

29

日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刘辂女士个人简历请见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刘辂女士简历

刘辂女士，

1959

年

10

月

23

日出生，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

1979

年

12

月至

1983

年

9

月任职于原航空部贵州风雷军械制造厂技术科金相试验

室， 从事金相分析工作；

1986

年

9

月至

1989

年

6

月任职于原航空部贵州风雷军械制造厂供

应科，从事材料计划与供应工作；

1994

年

9

月至

1995

年

5

月，任职于新加坡长堤公司广州分

公司

(CIUSEWAY)

，从事技术经济分析工作；

1995

年

6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职于金海马集团，

先后从事人力资源、行政、法务及营运管理等工作。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0-3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上午在公司

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代表股份

1,598,522,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31%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易小刚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祁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98,522,0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票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

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10

年上半年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2,875,242,003.16

元，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900,346,935.65

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2,410,700,36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1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含税）。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98,522,0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票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

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朱志怡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000878

股票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0-04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所持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出售工作进展

2010

年

8

月

13

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南铜业

"

）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所持兰坪云

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经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兰坪云矿

"

）股东

间协商同意后，以兰坪云矿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产权交易所挂牌

交易，云南铜业拟出售持有的兰坪云矿

51％

的股权，挂牌交易价格为

1.66

亿元。至

2010

年

9

月

6

日期满，该挂牌交易尚未正式成交。

云南铜业拟再次以

1.66

亿元的转让价格在重庆产权交易所和云南产权交易所进行联合

挂牌交易， 转让持有的兰坪云矿

51%

股权， 本次挂牌交易条件与上次相比均未发生任何变

化，挂牌期满日期为

10

月

25

日。

二、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及完成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予

以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关注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0-061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第三季度新签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新签合同情况

2010

年

7-9

月，本公司新签合同额累计人民币

124.19

亿元，为年计划新签合同额人民

币

500

亿元的

24.84%

。

2010

年

1-9

月，本公司新签合同额累计人民币

479.81

亿元，为年计划新签合同额人民

币

500

亿元的

95.96%

。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具体构成如下： 新签国内工程合同额人民币

301.21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62.78%

；新签国际工程合同额折合人民币

178.6

亿元，约

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37.22%

；新签国内外水电工程合同额人民币

201.61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

总额的

42.02%

。

二、第三季度其它重大工程中标情况

2010

年第三季度，除以临时公告披露的重大合同之外，公司还中标了以下重大工程：

2010

年

8

月

10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收到芜湖市政府

采购代理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戈江区火龙岗新安置示范点南地块工程，总工期为四

年，中标价人民币

12.06

亿元。

2010

年

8

月

14

日，本公司与苏丹大坝执行局（

DAMS IMPLEMENTATION UNIT

）签署

苏丹麦洛维灌溉项目

PC1

标段 （英文名称：

MEROWE IRRIGATION PROJECT

，

WORKS

PACKAGE MIP-PC1

）的合同，总工期为

1,344

天，合同金额

5

亿美元。

2010

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收到项目业主大唐观音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

知书，通知本公司中标观音岩水电站左岸大坝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中标价人民

币

26.24

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股票代码：

601600

公告编号：临

2010-22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知悉

9

月

28

日、

9

月

29

日本公司的

A

股股份价

格触及涨停。 兹声明除下述事件外，本公司並不知悉导致本公司

A

股股份价格上升的原因。

经询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铝公司

"

）后知悉，中铝公司于

9

月

26

日与江西省国资委签署了《江西稀有金属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根据协议，

在经江西省政府批准之后，中铝公司将以增资扩股方式对江钨控股集团进行出资，成为其控

股股东。

本公司董事会特此声明本公司并非上述交易之交易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无参

与前述稀土开发事宜的计划。

中铝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41.82%

的已发行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9

日


